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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编号：洛直政采招标新(2024)0013 号-1

洛阳市公安局 2024年度全市公安

民警被装采购合同

（包 1：服装类）

生产企业：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

2024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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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式警服采购合同
甲方：洛阳市公安局

乙方：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

洛阳市公安局（以下简称甲方）所需 2024 年度全市公

安民警被装采购项目（帽类、服装类、鞋类、装具标识类、

针织类），经公开招标（招标编号：洛直政采招标新

(2024)0013 号-1）评标委员会评定，乙方为该项目包中标人。

现根据政府采购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

件，签署本合同。

合 同 文 件

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，

彼此相互解释，相互补充：

（1）本合同书

（2）中标通知书

（3）招标文件（含招标文件补充通知）

（4）投标文件（含澄清文件）

（5）其它（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）

合 同 条 款

一、货物和服务内容

乙方按招标内容生产制作甲方所需 99 式警服产品，并

按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要求运输方式准时交货于指定地点。

甲方接受乙方所提交的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并验收合格后

向乙方支付货款。

1、生产制作内容：

类别 包号 货物名称
单

位
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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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
装

类

包

1

警察大檐帽 顶 440 50.44 22193.60

警察女布卷檐帽 顶 131 50.44 6607.64

交警大檐帽 顶 78 50.44 3934.32

交警女布卷檐帽 顶 35 50.44 1765.40

警察凉帽 顶 537 45.59 24481.83

交警凉帽 顶 131 45.59 5972.29

警察女呢卷檐帽 顶 56 50.44 2824.64

交警女呢卷檐帽 顶 6 50.44 302.64

警便帽 顶 1878 26.19 49184.82

布面羊剪绒帽 顶 506 112.52 56935.12

皮面羊剪绒帽 顶 54 185.27 10004.58

春秋战训帽 顶 31 57.23 1774.13

冬战训帽 顶 28 59.17 1656.76

贝雷帽 顶 7 41.71 291.97

大帽徽 个 1008 5.44 5483.52

小帽徽 个 532 4.18 2223.76

领花 付 1035 4.27 4419.45

胸徽 个 937 4.27 4000.99

金属警号（1 包 2 个） 套 826 11.06 9135.56

警察领带 条 874 20.37 17803.38

男领带卡 条 1297 4.85 6290.45

女领带卡 条 285 4.85 1382.25

内腰带 条 3254 43.65 142037.10

交警外腰带 条 39 43.65 1702.35

软胸徽 个 4166 2.14 8915.24

软警号(1 包 5 个） 套 2195 9.22 20237.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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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腰带 条 260 43.65 11349.00

警衔（2 软 2 硬 1 个套衔） 套 1340 47.73 63958.20

套式肩章 付 229 5.34 1222.86

硬式肩章 付 458 13.63 6242.54

软式肩章 付 458 7.57 3467.06

警察男夏执勤服 件 1938 77.6 150388.80

警察女夏执勤服 件 441 77.6 34221.60

交警男夏执勤服 件 465 77.6 36084.00

交警女夏执勤服 件 76 77.6 5897.60

高警男夏执勤服 件 35 77.6 2716.00

2019款夏执勤（涤棉平布面料） 件 419 110.58 46333.02

2019 款夏执勤（涤棉麻平布面

料）
件 1078

119.31

128616.18

2019 款带袢式夏执勤（涤棉平

布面料）
件 133

110.58

14707.14

2019 款带袢式夏执勤（涤棉麻

平布面料）
件 374

119.31

44621.94

2019 款长袖制式衬衣涤（棉平

布面料）
件 42

114.46

4807.32

2019 款长袖制式衬衣（涤棉麻

平布）
件 145

124.16

18003.20

2019 款内穿衬衣(棉涤斜纹布

或棉涤莱赛尔斜纹布)

件 265
106.7

28275.50

警察男长袖制式衬衣 件 934 78.57 73384.38

警察女长袖制式衬衣 件 213 78.57 16735.41

交警男长袖制式衬衣 件 106 78.57 8328.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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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警女长袖制式衬衣 件 20 78.57 1571.40

高警男长袖制式衬衣 件 26 78.57 2042.82

警察男长袖内衬衣 件 1549 88.27 136730.23

警察女长袖内衬衣 件 241 88.27 21273.07

交警男长袖内衬衣 件 149 88.27 13152.23

交警女长袖内衬衣 件 20 88.27 1765.40

高警男长袖内衬衣 件 48 88.27 4236.96

男冬执勤内胆 件 2587 291 752817.00

女冬执勤内胆 件 667 291 194097.00

男体能训练服 套 1950 198.85 387757.50

女体能训练服 套 642 198.85 127661.70

合计金额（人民币）：（大写）贰佰柒拾伍万肆仟零贰拾柒元壹角柒分

（小写）￥2754027.17 元（含税）

注：警用服装、警用皮鞋、警帽、毛针织类、以及警用

装具标识产品价格均为成品价，合同金额均为乙方含税交货

价，包含材料费、运输装卸等费用。

2、交货日期

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 28 日内完成生产任务。完成任

务后的 10 日内，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核对无误后发货，运

输至甲方指定收货地点。经甲方验收后方为完成交货。运输

费已含在合同总价款中，由乙方承担。运输过程中、双方交

货完成前，货物的损毁、灭失、损耗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。

3、质检方式

甲方收到货物后，对货物的数量、规格等进行初步清点，

并视情况对货物质量组织抽检，最终是否通过质量验收以公

安部检测中心检测结果为准。货物经抽检、或在使用过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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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货物存在不符合质量标准、甲方要求的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二、货物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

本合同中警服、警用皮鞋、警帽以及警用装具标识产品，

已量化到我市每位着装民警，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标准，应

严格按照公安部现行中国人民警察服装技术标准和我局提

供的生产数据进行生产供应，部分警服品种特殊要求除外，

其中：

（1）警服按照公安部最新标准执行。

（2）多功能服、反光背心：反光条必须使用 3M 公司生

产的晶格反光条。

（3）针织类上衣胸前 POLICE 标志一律做成与衣服同色。

（4）警袜、太阳镜生产及检测技术标准按照招标文件

要求执行。

（5）特警春秋内衣、冬内衣在技术标准基础上，衣长、

裤长加长 3 厘米。

（6）春秋、冬常服、春秋执勤服：袖子在公安部现行

技术标准基础上加长 1—1.5 厘米，其它规格不变。

（7）警察男单裤：生产供应中不能出现后裆夹裆现象，

后兜加深 1.5—2 厘米。

（8）女单裤、裙子：在公安部现行技术标准基础上，

对腰围加放 1 -1.5 厘米，其它规格不变。

（9）交巡警雨衣、多功能服、反光背心：反光条必须

使用 3M 公司生产的晶格反光条。

（10）夏执勤服：衣长在技术标准基础上，衣长加长 2

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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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货物包装、运输和费用

1、本合同货物包装要符合公安部现行包装标准，做到

安全、牢固，箱内外均要放置装箱明细单。警服、警用皮鞋、

警帽以及警用装具标识产品，必须注明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

和制作售后服务联系卡，注明售后服务联系专人及电话，放

置每套（件）服装包装内。其中服装类在基本水洗标内容基

础上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1）生产批次：2024 年全市统一招标

（2）生产厂家：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

（3）质保期： 5 年

（4）如有调换请与本单位被装管理员联系。

2、乙方在对本合同货物包装时，必须按照甲方提供生

产数据中最基层单位分别包装，并在包装箱体外两侧粘贴外

装箱单，内容要包含“品种、单位、姓名、着装分类、性别、

号型及数量”等项，以便于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收交和发放。

3、乙方在发货前务必提前与各市县被装管理员联系，

核对发货数据及发货单位清单，市县被装管理员确认无误后

方可发货，确保发货数量清晰无误，发货单位清晰准确。

4、乙方负责将货物运输到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指定地

点，完成货物装卸并承担所产生的费用。交货地点：直接物

流或快递至市（县、区）公安局机关、支队、大队、派出所

等基层单位，所产生费用由乙方负担。

四、货物验收和售后服务

1、凡甲方定购的警服、警用皮鞋、警帽以及警用装具

标识产品，发货验收前一律进行质量检验，验收标准按照中

国人民警察服装现行技术标准、公安部警服交收检验制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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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甲方具体生产要求执行。

2、甲方在检测结果出具后 3 个工作日内告知乙方，对

出现的轻缺陷（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），

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%向甲方支付违

约金；对出现重缺陷（不符合技术标准和产品参数），乙方

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3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

上述违约金甲方可先行在货款中扣除。乙方应在 3 日内给予

书面答复，提出解决方案，并在 7 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完毕。

3、乙方因违反合同技术、质量要求的产品超过本合同

总量的 10％，或因违反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制定的警服交收检

验制度时，则该批次货物视为不合格产品。甲方有权拒收此

批货物（已发放的不予退还），并要求乙方重新生产或甲方

解除采购合同。重新生成的交货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。若甲

方解除采购合同的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此产生的一

切损失。

4、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的 3 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提供

书面售后服务计划及联系人联系方式等有关内容，乙方承诺

货物调换周期为 7 个工作日，调换产生的运费由乙方承担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甲方收到乙方货物后，经双方验收无误后并签署验收清

单，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开具正规发票后，甲方于 5 个工作日

内支付 100%货款给乙方。

乙方知情并理解，因甲方财务审批流程原因致使甲方逾

期付款的，乙方不要求甲方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。

六、保密责任

乙方所采集的人员及服装信息应加强保密措施，不得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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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计算机中对甲方人员信息数据进行读取、拷贝的操作。

如发生乙方泄密情况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乙方需无条件退

还已收到甲方的货款，并向甲方支付全部货款 20%的违约金

作为违约赔偿。同时，甲方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公安部有关部

门提出申请，取消该企业人民警察服装企业目录资格，由此

造成的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本保密条款不因合同的无效、终止、解除、撤销而失去

效力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所交付产品若因交货数量不够，产品外包装不

规范、不牢固，或外包装箱明细单粘贴位置、内容不符等原

因造成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发放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，乙方

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，按合同总金额的 5%向甲方支付违

约金，该违约金甲方可先行在货款中扣除。因包装不符合合

同规定而造成的货物的损坏、灭失等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、本合同中警服产品所使用的警服主面料，必须在公

安部指定的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中的警服面料生产

企业内采购，凡擅自或不按规定使用警服面料的警服中标生

产企业，甲方有权解除与其签订的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

照合同货款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同时，甲方报有关监

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3、乙方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内，不能够及时提供优质

服务、无正当理由不予为甲方更换有质量问题或不合体的货

物的，或者出现违反政府采购规定、产品质量要求和售后服

务约定的情形，乙方按照合同货款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同时，甲方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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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生产完成时间和交货时间、

地点进行交货，除不可抗力情况，否则视为违约，按合同总

金额的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同时，乙方应向甲方写明原因

及延期交货时间。

5、乙方交货前，必须事先告知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交

货具体时间，并与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联系，若乙方不告知

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擅自发货，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可拒收

该批货物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担，并向

甲方缴纳违约金，从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起算，每延迟交

货一日扣除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作为违约金，延迟交货超过

10 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货款总

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6、乙方若对本合同项下的产品制作工作转包、分包他

人生产、代加工，甲方除上报公安部外，甲方有权解除与其

签订的合同，并按照合同货款金额 2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同时，甲方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7、甲方按照约定接收货物、支付货款，如未及时接收

货物或支付货款的承担违约责任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赔

偿责任。

八、不可抗力

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

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证明。未履行完的合同部分是否

继续履行，如何履行等，由双方协商确定。对确定因不可抗

力原因造成的损失，免予承担责任。

九、争议的解决

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应予协商，若双方协商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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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本采购合同自双方签字和盖章后生效，双方不得随

意变更或解除。上述条款作为甲方对乙方履约情况的考核和

今后年度合作依据，未尽事宜以甲方通知要求为准。

十一、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承诺均

作为本合同附件。

本合同条款最终解释权由甲方负责，正本一式 6 份，甲

方 3 份，乙方 3 份。

甲方：洛阳市公安局（盖章）

地址：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 1

号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电话：0379-63133089

2024 年 11 月 1日

乙方：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

司（盖章）

地址：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

路 11号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电话：19825048483
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新

港开发区支行

银 行 账 号 ：

320006664010141006094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201927305617073

2024 年 11 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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